


请严格按照《教育学院本科生能力素养项目认定标准》（简称《标准》）填写

①根据《标准》 中“项目”名称填写，
如“发表论文”“学术竞赛”
注：同一个“项目”，多个“具体内
容”填写在一个申请单中。

②根据《标准》选择正确
的“项目类别”，如“能
力素养-实践劳动”。

③根据实际情况填写

④根据实际情况填写
注：只认定发生在评奖学年内的项目



请严格按照《教育学院本科生能力素养项目认定标准》（简称《标准》）填写

⑤根据《标准》中的“具体内容”填写每一个加分点！！并简
洁写明具体情况。
1. ﻿如果是“发表论文”这一项目，申请理由填写“期刊名称及
期刊等级，作者顺序，论文名称”

2. ﻿如果是“学术竞赛”这一项目，申请理由填写“参加省（部）
获奖者，三等奖，获奖项目名称”

3. ﻿如果是“素质/科研训练”这一项目，申请理由填写“项目负责
人，国家级，项目名称，结题等级为优秀/良好”

4.如果是“社会实践”这一项目，申请理由填写“社会实践立项人、
实践实践累计一周以上、社会实践名称”

5.如果是“志愿者活动”这一项目，申请理由填写
“本年度志愿者小时数60小时以上”

6.如果是“文体活动”这一项目，申请理由填写“参加国家级
获奖者，个人第一名2项（罗列比赛全称+项目名称），团体第
二名1项（罗列比赛全称+项目名称）”或者“参加省（部）级
获奖者，团体第一名3项（罗列比赛全称+项目名称），团体第
二名1项（罗列比赛全称+项目名称）”

以此类推…如果“社会实践”项目下，有寒假和暑假两个项目，
请在申请理由中分点（1./2.）说明，其他同理。

⑥根据 《标准》中的每一个加分点，上传真
实、有效的证明附件，如发表的论文、荣誉
证书、科研训练截图（需提供结题证明，只
认定结题项目）、志愿汇截图等
注：没有证明材料的加分点，一概不认定

⑦结算分值，输入分数
注：没有证明材料的加分点，一概不认定

⑧确保信息填写无误、附件已
经上传后“提交申请”
注：请勿重复填报相同的项目


